
第 59/2004 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經十二月十

三 日第 97/99/M 號法令核准的《工業產權法律制度》第二十三條第一款及第八十

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規定，作 出本批示。 

一、根據《工業產權法律制度》第八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國家知識產權局作為具

資 格的指定實體，為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專利註冊申請製作發明的審查報告書。 

二、當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專利註冊申請人要求由第一款所述的實體製作發明的審查

報 告書時，於經濟局提交的一切所需文件必須以中文撰寫或翻譯成中文。 

三、根據《工業產權法律制度》第一百三十五條的規定，核准使用於申請由第一款

所 述的實體授予的專利或專利申請延伸至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印件格式，公佈於附

件一。 

四、本批示自公佈翌日起生效，其效力追溯至《國家知識產權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

經 濟局關於在知識產權領域合作的協議》的簽署日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日 

行政長官何厚鏵附件一 



 



 

 


